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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险单下被保险人包括：  

(1) 保险单明细表列明的被保险人。  

(2) 注册地和地理位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被保险人的子公司（已有或此后成立的），但该子公

司一半以上的普通股本必须由被保险人直接持有或由其他子公司持有。  

(3) 被保险人任一董事、执行官、雇员、股东、董事会成员或合伙人，仅限于行使相关职务时。  

(4) 上述 (1) 和 (2) 所提到的被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单中的条款约定，应给予赔偿金的个人或企业，

但仅限于：  

1) 合同上所要求的限额；且  

2) 上述 (1) 和 (2) 所提到的被保险人在执行业务或在为上述 (1) 和 (2) 所提到的被保险人执行

业务的过程中。  

(5) 经被保险人同意成立的社交或体育俱乐部（或两者）的管理人员或者成员，仅限于该俱乐部在进

行被保险人业务范围内的活动过程中引起的赔偿责任。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